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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商业贿赂的手段和形态不断演变，呈现出日益增

加的复杂性和隐蔽性。相应地，反商业贿赂的合规监管体系持续健全完善，主要

趋势包括：对受贿行贿一起查原则的进一步落实，对商业贿赂责任体系的完善等。

本文将以医药行业为视角，对近期反商业贿赂合规监管整体趋势进行梳理，以期

为企业进行合规风险提示并提供合规建议。 

 

近期反商业贿赂合规监管整体趋势概览 

 

行贿与受贿是贿赂行为的一体两面，两者互为对象而存在。然而，长期以来，我

国反商业贿赂治理呈现出刑事司法层面重受贿罪查处、轻行贿罪查处，行政监管

重行贿查处、轻受贿查处的格局。近年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逐步落实

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强调的“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指导原则，其中明确要求纪检监

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部门形成联合惩戒行贿及受贿行为的工作合力，

进一步促进形成反商业贿赂治理的全链条闭环。 

 

在传统刑法“重受贿轻行贿”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行贿行为的

刑事追诉率、处刑率都远低于受贿行为，实际量刑过轻，缓刑适用率偏高”的问

题。针对该问题，2024 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刑

修（十二）》”强化了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了行贿罪的七种从重处罚情

形，将从严惩治行贿的政策要求上升为了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数据

显示，近五年来起诉行贿犯罪人数的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并在 2024年《刑修

（十二）》实施后有了较为显著的提升，印证了刑事司法层面对行贿犯罪查处力



 

度的加强。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 

 

监察机关的核心职能是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

职务犯罪行为。不容忽视的是，监察机关在调查公职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时，

也可以依法对涉嫌行贿、介绍贿赂等犯罪涉案人员中的非公职人员一并管辖并进

行调查处置。 

 

监察机关的监督、调查权限较为广泛，且《监察法（2024年修正）》（“《监察

法（2024 年）》）对行贿方的调查权限及惩戒机制进行了强化，进一步增设了

强制到案、责令候查与管护三项监察办案措施，该等监察措施也同样适用于对行

贿方的监督调查。在实践中，监察机关在办理公职人员涉嫌受贿的职务犯罪案件

时，不仅可以要求涉及行贿的企业高管或员工作为证人接受询问，对有关问题或

案件情况进行核实，还可能根据案件阶段对该等高管或员工采取不同的监察措施，

其中包括强制到案、留置这类具有一定人身强制性的措施。 

 

此外，《监察法（2024 年）》及其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了对行贿方的惩治方式、

处置行贿违法所得的手段等。一方面，对于涉嫌行贿犯罪的非监察对象，监察机

关在案件调查终结后依法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另一方面，对于经审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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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移送审查起诉且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监察机关则依法移送有关行政执法部门。 

在行政执法层面，长期以来偏重于打击行贿方。以医药行业为例，相较于几年前

医药行业商业贿赂案件集中在免费设备投放、讲课费、现金、回扣等行贿方式，

近年来有关部门查处的案件形式更为多样，还包括学术会议的其他侧面（场地费、

餐费、注册费）、病例征集、捐赠赞助、CSO管理等多种业务类型。近期处罚案

例中，相关医药公司以节日拜访形式向客户赠送一定金额的茶叶等节日风俗礼品、

为某医院检验科支付文化长廊的装修费用等行为，也被监管机关认定为行贿行为。 

 

相较于对行贿行为的严厉打击，对受贿行为的行政规制主要散见于少数地方性条

例及特定行业的相关法规中，例如《浙江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药品管理法》

和《医师法》。在行政法层面，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的基本条款中并无对受贿方统

一的规制要求。 

 

2025年 6月 27日，《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修订）》（“《反法（2025年）》”）

审议通过，自 2025 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反法（2025 年）》明确将受贿行

为纳入规制范围，在国家行政立法层面确立了普遍适用的对受贿行为的行政处罚

标准，并能够有效遏制索贿现象，避免监管失衡，为合规经营企业创造良好的市

场环境。 

 

综上，通过对《刑法》《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

我国反商业贿赂合规监管体系逐步实现了对行贿和受贿行为惩处力度的平衡，进

一步完善了行贿受贿双向查处机制。 

 

完善商业贿赂违法责任体系 

 

《刑修（十二）》加大了对单位贿赂犯罪的惩处力度，能有效处理涉单位贿赂犯

罪与个人犯罪的刑罚失衡的问题。以单位行贿罪为例，《刑修（十二）》以前，

单位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与行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的法定刑（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存在失衡与倒挂。涉单位贿赂犯罪法定刑畸



 

轻为个人行贿行为逃避相应的刑罚提供了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以行贿罪被起诉

的案件通常以单位行贿罪或对单位行贿罪为辩护方向，以寻求较轻刑罚，由此产

生了案件处理不平衡、惩处力度不足等问题。 

 

有鉴于此，《刑修（十二）》加大了对单位贿赂犯罪的惩治力度。对于企业来说，

今后想要通过辩护为单位犯罪以谋求宽免罪责的空间将显著降低。 

 

在行政处罚层面，传统上对于单位违法的处罚主要针对单位本身，不涉及决定或

实施违法行为的单位成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违法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分

离，削弱了行政处罚的震慑作用。近年来，特定行业（如食品药品行业）的相关

法规中开始引入双罚制，以提升行政处罚的震慑作用。 

 

《反法（2025 年）》商业贿赂处罚条款中也引入了双罚制，在追责维度上与刑

事司法层面逐步趋同。商业贿赂行政违法双罚制的建立，有助于督促企业的法定

代表人及高管人员切实承担合规管理责任，确保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管理体系的

实际落地。 

 

综上，《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的修订，明确了商业贿赂行政违法双罚制，

平衡了对单位贿赂犯罪与个人贿赂犯罪的刑事处罚力度，进一步完善了商业贿赂

处罚责任体系。 

 

结语 

 

逐步趋严的反商业贿赂合规监管趋势，对企业的反贿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突出“严”的震慑作用的同时，监管也兼顾了“宽”的治理效能，始终遵循“宽

严相济，罚当其罪”的原则。例如，《反法（2025年）》新增了约谈等柔性执法

手段，对于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可以对有关负责人进行约谈、限期改进等措施，

而不直接进行行政处罚。 

 



 

在此监管背景下，我们建议企业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反商业贿赂合规建设；另

一方面也不必因噎废食，通过专业的法律指导和风险评估，企业仍可在合规的前

提下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将合规挑战转化为竞争优势。 

 

李嘉杰主要业务领域为监管合规、公司调查与政府调查、

争议解决与诉讼、医疗与生命科学等。 

李嘉杰律师在监管合规法律领域执业十余载，经验非常丰

富。其尤为擅长开展各类公司内部调查和政府调查的配合

应对工作，主要法律领域涉及反腐败（中国相关刑事和行

政法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等）、反垄断、白领犯罪

（职务侵占、财务舞弊、金融欺诈、内幕交易、侵犯商业

秘密等）、反洗钱、数据及网络安全合规等。 

同时，他还帮助众多大型跨国公司、国企、央企和知名民

营企业，识别潜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并完善一整套的

合规与内控体系，并代表企业与跨法域的政府部门进行沟

通与交流。 

邮箱：jackyli@glo.com.cn 

 

陈筝妮主要业务领域为监管合规、政府调查、内部调查、

网络安全及数据合规。陈律师是中国及美国加州执业律师，

美国注册舞弊审查师，英国法律评论认证专家。 

陈律师在合规调查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主要涉及反腐败

（包括美国 FCPA）、反垄断、白领犯罪等法律领域。 

邮箱：jennychen@g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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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瑞希主要业务领域为企业治理及日常运营、合规风控，并

专注于医药健康行业。 

 

 

 

 

 

 


